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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12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11 月 10 日，你公司因筹划资产收购事项，申请公司股

票停牌。2017 年 11 月 24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该筹划事项构成

重大资产重组，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，并承诺争取在 2017 年 12 月

8 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（或报告书）。此后，你公司分别于 2018

年 1 月 9 日、2 月 7 日召开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股票继续

停牌等相关议案。截至 2018 年 4 月 19 日，你公司股票停牌时间已超

过 5 个月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自查并做

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你公司在本次股票停牌期间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过程，

你公司及相关方的主要工作，截至目前尚未完成相关事项筹划的主要

原因及存在的主要争议（如有），并请结合上述内容，对公司股票停

牌期间的信息披露及所履行的程序进行全面自查，详细说明相关信息

披露是否符合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

录第 14 号：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》等相关规定，是否存在滥用停牌、

无故拖延复牌时间等情形。 

2、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进展，包括

但不限于各方就交易方案的商议情况，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等工作

取得的阶段性进展，对已签订的重组框架是否存在重大修订或变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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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存在可能终止重组的风险等，并请以时间列表的方式说明下一步

的具体工作计划和预计的具体复牌时间。 

3、本所建议你公司召开投资者说明会，就长期停牌的原因、决

策过程以及后续工作计划等内容作出详细说明，并及时披露投资者说

明会的相关情况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8 年 4 月 24 日前回复我部，抄报山东证监局上市

公司监管处，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请你公司加快工

作进程，避免长期停牌，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20 日 

 


